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69號

原      告  大溪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台彰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指定代表人  吳修哲  

訴訟代理人  范纈齡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柏諺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盧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

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有明文規

定，復按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

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規定甚

詳。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中變更為台彰投資有限

公司，台彰投資有限公司為承受本件訴訟之聲明，經核與上

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鴻禧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禧公司）前經營鴻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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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高爾夫球場（下稱鴻禧球場），並提供鴻禧球場主要土

地220筆及會館建物1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予訴外人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以擔保借

款，嗣鴻禧公司無力清償，中國信託銀行聲請拍賣上開土地

及建物後因無人應買，遂於民國92年10月21日作價承受取得

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然中國信託銀行無法亦不願經營球

場，球場其餘土地亦遭他抵押債權人查封，而部分球場會員

因不願見球場關閉，遂與其他投資人共同出資成立原告公司

以挽救球場，原告乃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訂協議書，

且於93年1月16日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申請經營主體變更登

記，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93年6月14日將經營主體變更為

原告，並將球場更名為大溪高爾夫球場。原告為經營球場，

已於93年1月29日取得中國信託銀行同意提供前述球場220筆

主要土地及建物使用，訴外人即原告股東笠復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笠復公司）嗣向中國信託銀行價購取得該等土地

及建物，惟為使球場土地完整，原告尚須取得原鴻禧球場內

其他零散之土地。

　㈡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改編定前為桃園

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

位於教育部許可球場用地範圍內，原由鴻禧公司於87年8月

間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改制前為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承買，並已繳清全

數價金。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與原告就系爭土地訂立

權利讓與契約書（下稱系爭讓與契約書），以原告為受讓

人、鴻禧公司為轉讓人，原告並已支付包括另3筆買賣標的

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間已

依約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後鴻禧公司申請變更系爭土

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然遭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桃園分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

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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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詎訴外人

鄭中平竟於100年7月18日以台北信維郵局第4202號存證信函

稱其為系爭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請求原告及笠復公司配合土

地鑑界云云，嗣經原告查詢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後發現，系爭

土地已於100年4月7日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移轉予不得承受

耕地之鴻禧公司，再於100年7月11日自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

公司移轉予鄭中平。原告遂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

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

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

稱桃園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原告勝訴，鄭中

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下稱系爭

前案）。

　㈢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權利人，惟原告迄今尚未取得被告就

系爭土地核發原告之產權移轉證明書，致原告擬以系爭土地

權利人之身分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均窒礙難行。為使系爭

土地之名義上及實質上之權利均同歸原告所有、且為利原告

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包括辦理大溪球場變更籌設申請），

及被告原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權利人鴻禧公司，已無財

產且業經本院於106年5月17日裁定破產程序終結、其法人格

消滅並已為破產登記，已無可能辦理土地變更編定及移轉所

有權登記予原告。爰類推適用讓售作業程序第30條第2項及

第31條第2項規定及依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

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

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

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

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

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係於

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以原告為受讓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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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公司為讓與人，訂立系爭讓與契約，斯時被告已履行交付

產權移轉證明書予鴻禧公司之債務，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

定，自得以此對抗原告。縱認原告得基於與鴻禧公司債權讓

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然鴻

禧公司前於93年7月27日請求被告就系爭土地變更承買人名

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經被告拒絕後，並未於6

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而原告遲

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

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251至253頁）：

　㈠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

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

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

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

　㈡原告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其中第一條

大溪球場土地權利之移轉（二）約定：1鴻禧公司同意將如

附件三所示之以鴻禧公司名義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

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

處）申購，並已繳清全數申購價金，因法令限制，致目前所

有權仍登記於國有財產局名下之土地四筆之使用權（按：含

系爭土地），移轉予原告或其指定人。2前款土地鴻禧公司

於所有權請求權有效期間內若有地目變更或發生其他得以鴻

禧公司名義登記所有權之情事時，鴻禧公司應立即辦理所有

權登記，並於登記鴻禧公司完畢後，鴻禧公司應無條件立即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指定人。

　㈢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署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

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

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

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予原告，原告並已支付4筆土地（含

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合計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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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

　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

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

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

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

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

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

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

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

　㈤鴻禧公司於93年11月19日經法院宣告破產，97年11月10日經

法院裁定選任李玉海律師為破產管理人。鄭中平則為鴻禧公

司破產事件之監查人。

　㈥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李玉海律師於99年9月24日以遺失系爭

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

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請

補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讓售作業程序第29條規定，以99年10月6日台財產北桃二字

第09900082220號准予補發系爭土地之土地產權移轉證明

書。

　㈦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由被告移轉予鴻禧公司，鴻禧公司

則於100年7月11日移轉予鄭中平。原告於102年7月17日提起

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

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

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桃園地院以

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確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鴻禧

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確認鄭中平

對上前項所列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就第一項所列土

地於100年7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

銷。李玉海律師即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就第一項列所列土地

於100年4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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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

（即系爭前案）。

　㈧系爭前案判決理由認定：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

將對於被告之請求權轉讓原告，且此權利讓與已觀念通知被

告，應已對於被告生效，故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具有

移轉所有權之債務無訛。

　㈨被告曾執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主張其為系

爭土地所有權人，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

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見桃園地院103年度簡抗字第9

號裁定）。

　㈩鴻禧公司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列公司狀況

為破產程序終結（終止）（106年05月19日北院隆執破民戊1

8字第1069000153號）。

　�針對原告之「大溪高爾夫球場變更籌設申請書圖」一案，桃

園市政府於111年3月17日以府體綜字第1110066724號函記

載：查本案土地涉及系爭土地，其管理者為被告，請檢附該

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文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17條，申購之國有土地

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者，要審查申購人是否符合農業

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見本院卷㈠第25頁）;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

80號函覆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

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於法無據，礙難辦

理，說明為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

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

（見本院卷㈠第49頁）；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

決認定：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屬農業發展

條例所規定之耕地，依上開規定，自不得由私法人之鴻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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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承受，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所辦理之第1次

移轉登記予鴻禧公司之物權行為因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核

非無據（見本院卷㈠第79至80頁）。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

區之農牧用地（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雖系爭土地前經專

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惟鴻禧公司再

度移轉原告，並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則為

被告函覆於法無據（見本院卷㈠第49頁），可見鴻禧公司是

否可將系爭土地再移轉他人並變更土地承買人，尚有疑義。

　㈡縱原告受讓鴻禧公司與被告間承購契約，原告得依約向被告

為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2頁），惟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

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

為時起算；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

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25條、第128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系爭土地前於86年5月19日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

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

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約，

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

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

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原告（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

雖鴻禧公司委由訴外人蕭輔國於93年7月27日陳請變更系爭

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

007580號函覆稱「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

發產權移轉證明相關文件一案於法無據，礙難辦理」、「系

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

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並副本鴻禧

公司、原告（見本院卷㈠第49頁），縱認此為原告請求被告

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經被告拒絕後，原告未於6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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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復依卷內資料不

足認原告有其他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之行為或原

告依法不能行使請求權之情形，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

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㈠第7頁），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

效，被告為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

　㈢又按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固因承

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

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但總須

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

者，始足當之。又時效中斷，限於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

之間始有效力（民法第138條），故時效之中斷僅具有相對

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原告主張被告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公

司參加訴訟，為承認而中斷時效等詞（見本院卷㈡第36

頁），並提出103年5月7日民事第三人異議之訴起訴狀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3頁），被告抗辯：系爭前案於103

年3月21日經一審判決系爭土地塗銷鄭中平、鴻禧公司之所

有權登記，回復國有，被告在得知潘東發就系爭土地聲請強

制執行後，為避免系爭土地遭潘東慶執行拍賣，被告對系爭

土地將有無法回復之危險，故於103年5月7日提起第三人異

議之訴，同時慮及系爭前案訴訟尚未確定，原告與笠復公司

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

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

上利害關係存在，才會請求法院通知原告與笠復公司參加訴

訟，並無直接向原告明示或默示表示承認「被告對於原告就

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債務」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55

頁）。觀之該書狀係被告於系爭前案確定前，向桃園地院提

出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載明「損害原告及對系爭土地『可

能』有財產上權益之第三人原告及笠復公司」、「原告與笠

復公司依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民事判決因與鴻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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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

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存在，實有參加訴訟之必要」，是被告所辯尚非無據，故

認被告並無向原告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以表示

承認，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

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而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故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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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69號
原      告  大溪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台彰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吳修哲  
訴訟代理人  范纈齡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柏諺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盧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有明文規定，復按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規定甚詳。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中變更為台彰投資有限公司，台彰投資有限公司為承受本件訴訟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鴻禧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禧公司）前經營鴻禧大溪高爾夫球場（下稱鴻禧球場），並提供鴻禧球場主要土地220筆及會館建物1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予訴外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以擔保借款，嗣鴻禧公司無力清償，中國信託銀行聲請拍賣上開土地及建物後因無人應買，遂於民國92年10月21日作價承受取得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然中國信託銀行無法亦不願經營球場，球場其餘土地亦遭他抵押債權人查封，而部分球場會員因不願見球場關閉，遂與其他投資人共同出資成立原告公司以挽救球場，原告乃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訂協議書，且於93年1月16日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申請經營主體變更登記，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93年6月14日將經營主體變更為原告，並將球場更名為大溪高爾夫球場。原告為經營球場，已於93年1月29日取得中國信託銀行同意提供前述球場220筆主要土地及建物使用，訴外人即原告股東笠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笠復公司）嗣向中國信託銀行價購取得該等土地及建物，惟為使球場土地完整，原告尚須取得原鴻禧球場內其他零散之土地。
　㈡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改編定前為桃園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位於教育部許可球場用地範圍內，原由鴻禧公司於87年8月間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改制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承買，並已繳清全數價金。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與原告就系爭土地訂立權利讓與契約書（下稱系爭讓與契約書），以原告為受讓人、鴻禧公司為轉讓人，原告並已支付包括另3筆買賣標的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間已依約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後鴻禧公司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然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桃園分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詎訴外人鄭中平竟於100年7月18日以台北信維郵局第4202號存證信函稱其為系爭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請求原告及笠復公司配合土地鑑界云云，嗣經原告查詢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後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00年4月7日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移轉予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再於100年7月11日自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移轉予鄭中平。原告遂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原告勝訴，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下稱系爭前案）。
　㈢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權利人，惟原告迄今尚未取得被告就系爭土地核發原告之產權移轉證明書，致原告擬以系爭土地權利人之身分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均窒礙難行。為使系爭土地之名義上及實質上之權利均同歸原告所有、且為利原告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包括辦理大溪球場變更籌設申請），及被告原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權利人鴻禧公司，已無財產且業經本院於106年5月17日裁定破產程序終結、其法人格消滅並已為破產登記，已無可能辦理土地變更編定及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爰類推適用讓售作業程序第30條第2項及第31條第2項規定及依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係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以原告為受讓人，鴻禧公司為讓與人，訂立系爭讓與契約，斯時被告已履行交付產權移轉證明書予鴻禧公司之債務，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自得以此對抗原告。縱認原告得基於與鴻禧公司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然鴻禧公司前於93年7月27日請求被告就系爭土地變更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經被告拒絕後，並未於6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而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251至253頁）：
　㈠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
　㈡原告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其中第一條大溪球場土地權利之移轉（二）約定：1鴻禧公司同意將如附件三所示之以鴻禧公司名義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購，並已繳清全數申購價金，因法令限制，致目前所有權仍登記於國有財產局名下之土地四筆之使用權（按：含系爭土地），移轉予原告或其指定人。2前款土地鴻禧公司於所有權請求權有效期間內若有地目變更或發生其他得以鴻禧公司名義登記所有權之情事時，鴻禧公司應立即辦理所有權登記，並於登記鴻禧公司完畢後，鴻禧公司應無條件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指定人。
　㈢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署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予原告，原告並已支付4筆土地（含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合計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
　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
　㈤鴻禧公司於93年11月19日經法院宣告破產，97年11月10日經法院裁定選任李玉海律師為破產管理人。鄭中平則為鴻禧公司破產事件之監查人。
　㈥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李玉海律師於99年9月24日以遺失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請補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29條規定，以99年10月6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900082220號准予補發系爭土地之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
　㈦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由被告移轉予鴻禧公司，鴻禧公司則於100年7月11日移轉予鄭中平。原告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桃園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確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確認鄭中平對上前項所列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就第一項所列土地於100年7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李玉海律師即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就第一項列所列土地於100年4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即系爭前案）。
　㈧系爭前案判決理由認定：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之請求權轉讓原告，且此權利讓與已觀念通知被告，應已對於被告生效，故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具有移轉所有權之債務無訛。
　㈨被告曾執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見桃園地院103年度簡抗字第9號裁定）。
　㈩鴻禧公司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列公司狀況為破產程序終結（終止）（106年05月19日北院隆執破民戊18字第1069000153號）。
　針對原告之「大溪高爾夫球場變更籌設申請書圖」一案，桃園市政府於111年3月17日以府體綜字第1110066724號函記載：查本案土地涉及系爭土地，其管理者為被告，請檢附該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文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17條，申購之國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者，要審查申購人是否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見本院卷㈠第25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於法無據，礙難辦理，說明為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見本院卷㈠第49頁）；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認定：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屬農業發展條例所規定之耕地，依上開規定，自不得由私法人之鴻禧公司承受，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所辦理之第1次移轉登記予鴻禧公司之物權行為因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核非無據（見本院卷㈠第79至80頁）。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雖系爭土地前經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惟鴻禧公司再度移轉原告，並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則為被告函覆於法無據（見本院卷㈠第49頁），可見鴻禧公司是否可將系爭土地再移轉他人並變更土地承買人，尚有疑義。
　㈡縱原告受讓鴻禧公司與被告間承購契約，原告得依約向被告為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2頁），惟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5條、第128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前於86年5月19日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約，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原告（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雖鴻禧公司委由訴外人蕭輔國於93年7月27日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相關文件一案於法無據，礙難辦理」、「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並副本鴻禧公司、原告（見本院卷㈠第49頁），縱認此為原告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經被告拒絕後，原告未於6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復依卷內資料不足認原告有其他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之行為或原告依法不能行使請求權之情形，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㈠第7頁），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被告為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
　㈢又按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但總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時效中斷，限於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始有效力（民法第138條），故時效之中斷僅具有相對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公司參加訴訟，為承認而中斷時效等詞（見本院卷㈡第36頁），並提出103年5月7日民事第三人異議之訴起訴狀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3頁），被告抗辯：系爭前案於103年3月21日經一審判決系爭土地塗銷鄭中平、鴻禧公司之所有權登記，回復國有，被告在得知潘東發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後，為避免系爭土地遭潘東慶執行拍賣，被告對系爭土地將有無法回復之危險，故於103年5月7日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同時慮及系爭前案訴訟尚未確定，原告與笠復公司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才會請求法院通知原告與笠復公司參加訴訟，並無直接向原告明示或默示表示承認「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債務」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55頁）。觀之該書狀係被告於系爭前案確定前，向桃園地院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載明「損害原告及對系爭土地『可能』有財產上權益之第三人原告及笠復公司」、「原告與笠復公司依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民事判決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實有參加訴訟之必要」，是被告所辯尚非無據，故認被告並無向原告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以表示承認，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而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故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69號

原      告  大溪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台彰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吳修哲  

訴訟代理人  范纈齡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柏諺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盧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

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有明文規定，復按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規定甚詳。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中變更為台彰投資有限公司，台彰投資有限公司為承受本件訴訟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鴻禧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禧公司）前經營鴻禧

    大溪高爾夫球場（下稱鴻禧球場），並提供鴻禧球場主要土

    地220筆及會館建物1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予訴外人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以擔保借款

    ，嗣鴻禧公司無力清償，中國信託銀行聲請拍賣上開土地及

    建物後因無人應買，遂於民國92年10月21日作價承受取得上

    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然中國信託銀行無法亦不願經營球場

    ，球場其餘土地亦遭他抵押債權人查封，而部分球場會員因

    不願見球場關閉，遂與其他投資人共同出資成立原告公司以

    挽救球場，原告乃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訂協議書，且

    於93年1月16日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申請經營主體變更登記

    ，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93年6月14日將經營主體變更為原

    告，並將球場更名為大溪高爾夫球場。原告為經營球場，已

    於93年1月29日取得中國信託銀行同意提供前述球場220筆主

    要土地及建物使用，訴外人即原告股東笠復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笠復公司）嗣向中國信託銀行價購取得該等土地及

    建物，惟為使球場土地完整，原告尚須取得原鴻禧球場內其

    他零散之土地。

　㈡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改編定前為桃園縣○○

    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位於教育部許

    可球場用地範圍內，原由鴻禧公司於87年8月間向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改制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承買，並已繳清全數價金。嗣鴻

    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與原告就系爭土地訂立權利讓與契約

    書（下稱系爭讓與契約書），以原告為受讓人、鴻禧公司為

    轉讓人，原告並已支付包括另3筆買賣標的價金共新臺幣（

    下同）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間已依約將系爭土地

    點交原告使用。後鴻禧公司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

    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然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桃園

    分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

    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33條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

    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

    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詎訴外人鄭中平竟於100年7

    月18日以台北信維郵局第4202號存證信函稱其為系爭土地土

    地所有權人，請求原告及笠復公司配合土地鑑界云云，嗣經

    原告查詢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後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00年4月

    7日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移轉予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

    再於100年7月11日自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移轉予鄭中平

    。原告遂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

    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

    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

    登記均應塗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

    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原告勝訴，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

    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下稱系爭前案）。

　㈢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權利人，惟原告迄今尚未取得被告就

    系爭土地核發原告之產權移轉證明書，致原告擬以系爭土地

    權利人之身分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均窒礙難行。為使系爭

    土地之名義上及實質上之權利均同歸原告所有、且為利原告

    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包括辦理大溪球場變更籌設申請），

    及被告原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權利人鴻禧公司，已無財

    產且業經本院於106年5月17日裁定破產程序終結、其法人格

    消滅並已為破產登記，已無可能辦理土地變更編定及移轉所

    有權登記予原告。爰類推適用讓售作業程序第30條第2項及

    第31條第2項規定及依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

    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

    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

    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

    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

    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係於

    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以原告為受讓人，鴻

    禧公司為讓與人，訂立系爭讓與契約，斯時被告已履行交付

    產權移轉證明書予鴻禧公司之債務，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

    定，自得以此對抗原告。縱認原告得基於與鴻禧公司債權讓

    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然鴻

    禧公司前於93年7月27日請求被告就系爭土地變更承買人名

    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經被告拒絕後，並未於6

    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而原告遲

    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

    ，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251至253頁）：

　㈠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函

    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與

    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

    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

　㈡原告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其中第一條

    大溪球場土地權利之移轉（二）約定：1鴻禧公司同意將如

    附件三所示之以鴻禧公司名義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

    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

    處）申購，並已繳清全數申購價金，因法令限制，致目前所

    有權仍登記於國有財產局名下之土地四筆之使用權（按：含

    系爭土地），移轉予原告或其指定人。2前款土地鴻禧公司

    於所有權請求權有效期間內若有地目變更或發生其他得以鴻

    禧公司名義登記所有權之情事時，鴻禧公司應立即辦理所有

    權登記，並於登記鴻禧公司完畢後，鴻禧公司應無條件立即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指定人。

　㈢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署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

    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不

    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所

    有權請求權等）讓與予原告，原告並已支付4筆土地（含系

    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合計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

    日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

　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

    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

    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

    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

    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

    ，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

    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

    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

　㈤鴻禧公司於93年11月19日經法院宣告破產，97年11月10日經

    法院裁定選任李玉海律師為破產管理人。鄭中平則為鴻禧公

    司破產事件之監查人。

　㈥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李玉海律師於99年9月24日以遺失系爭土

    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

    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請補

    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

    售作業程序第29條規定，以99年10月6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

    9900082220號准予補發系爭土地之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

　㈦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由被告移轉予鴻禧公司，鴻禧公司則

    於100年7月11日移轉予鄭中平。原告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

    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

    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

    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桃園地院以10

    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確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鴻禧公

    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確認鄭中平對

    上前項所列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就第一項所列土地

    於100年7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

    李玉海律師即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就第一項列所列土地於10

    0年4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鄭

    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即系爭

    前案）。

　㈧系爭前案判決理由認定：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

    將對於被告之請求權轉讓原告，且此權利讓與已觀念通知被

    告，應已對於被告生效，故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具有

    移轉所有權之債務無訛。

　㈨被告曾執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主張其為系爭

    土地所有權人，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

    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見桃園地院103年度簡抗字第9號

    裁定）。

　㈩鴻禧公司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列公司狀況

    為破產程序終結（終止）（106年05月19日北院隆執破民戊1

    8字第1069000153號）。

　針對原告之「大溪高爾夫球場變更籌設申請書圖」一案，桃

    園市政府於111年3月17日以府體綜字第1110066724號函記載

    ：查本案土地涉及系爭土地，其管理者為被告，請檢附該地

    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文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17條，申購之國有土地

    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者，要審查申購人是否符合農業

    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見本院卷㈠第25頁）;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

    號函覆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

    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於法無據，礙難辦理，

    說明為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

    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見本

    院卷㈠第49頁）；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認定：

    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屬農業發展條例所規

    定之耕地，依上開規定，自不得由私法人之鴻禧公司承受，

    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所辦理之第1次移轉登記

    予鴻禧公司之物權行為因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核非無據（

    見本院卷㈠第79至80頁）。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

    用地（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雖系爭土地前經專案讓售與

    鴻禧公司（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惟鴻禧公司再度移轉原

    告，並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則為被告函覆

    於法無據（見本院卷㈠第49頁），可見鴻禧公司是否可將系

    爭土地再移轉他人並變更土地承買人，尚有疑義。

　㈡縱原告受讓鴻禧公司與被告間承購契約，原告得依約向被告

    為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2頁），惟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

    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

    為時起算；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

    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

    125條、第128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系爭土地前於86年5月19日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

    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

    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約，

    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

    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

    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原告（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雖

    鴻禧公司委由訴外人蕭輔國於93年7月27日陳請變更系爭土

    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

    7580號函覆稱「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

    產權移轉證明相關文件一案於法無據，礙難辦理」、「系爭

    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

    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並副本鴻禧公

    司、原告（見本院卷㈠第49頁），縱認此為原告請求被告核

    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經被告拒絕後，原告未於6個月內對

    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復依卷內資料不足

    認原告有其他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之行為或原告

    依法不能行使請求權之情形，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

    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㈠第7頁），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

    被告為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

　㈢又按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固因承認

    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請

    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但總須依

    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

    ，始足當之。又時效中斷，限於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

    間始有效力（民法第138條），故時效之中斷僅具有相對之

    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原告主張被告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公司

    參加訴訟，為承認而中斷時效等詞（見本院卷㈡第36頁），

    並提出103年5月7日民事第三人異議之訴起訴狀為證（見本

    院卷㈠第161至163頁），被告抗辯：系爭前案於103年3月21

    日經一審判決系爭土地塗銷鄭中平、鴻禧公司之所有權登記

    ，回復國有，被告在得知潘東發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後

    ，為避免系爭土地遭潘東慶執行拍賣，被告對系爭土地將有

    無法回復之危險，故於103年5月7日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同時慮及系爭前案訴訟尚未確定，原告與笠復公司因與鴻禧

    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

    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

    係存在，才會請求法院通知原告與笠復公司參加訴訟，並無

    直接向原告明示或默示表示承認「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

    移轉所有權之債務」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55頁）。觀

    之該書狀係被告於系爭前案確定前，向桃園地院提出第三人

    異議之訴，並載明「損害原告及對系爭土地『可能』有財產上

    權益之第三人原告及笠復公司」、「原告與笠復公司依桃園

    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民事判決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

    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

    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實有

    參加訴訟之必要」，是被告所辯尚非無據，故認被告並無向

    原告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以表示承認，併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

    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而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故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469號

原      告  大溪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台彰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吳修哲  

訴訟代理人  范纈齡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理人  黃柏諺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郭曉蓉  

訴訟代理人  盧建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有明文規定，復按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同法第175條第1項亦規定甚詳。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中變更為台彰投資有限公司，台彰投資有限公司為承受本件訴訟之聲明，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鴻禧育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禧公司）前經營鴻禧大溪高爾夫球場（下稱鴻禧球場），並提供鴻禧球場主要土地220筆及會館建物1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予訴外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以擔保借款，嗣鴻禧公司無力清償，中國信託銀行聲請拍賣上開土地及建物後因無人應買，遂於民國92年10月21日作價承受取得上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然中國信託銀行無法亦不願經營球場，球場其餘土地亦遭他抵押債權人查封，而部分球場會員因不願見球場關閉，遂與其他投資人共同出資成立原告公司以挽救球場，原告乃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訂協議書，且於93年1月16日向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申請經營主體變更登記，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93年6月14日將經營主體變更為原告，並將球場更名為大溪高爾夫球場。原告為經營球場，已於93年1月29日取得中國信託銀行同意提供前述球場220筆主要土地及建物使用，訴外人即原告股東笠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笠復公司）嗣向中國信託銀行價購取得該等土地及建物，惟為使球場土地完整，原告尚須取得原鴻禧球場內其他零散之土地。

　㈡坐落桃園市○○區○○段0000號地號土地（改編定前為桃園縣○○鎮○○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係位於教育部許可球場用地範圍內，原由鴻禧公司於87年8月間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改制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承買，並已繳清全數價金。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與原告就系爭土地訂立權利讓與契約書（下稱系爭讓與契約書），以原告為受讓人、鴻禧公司為轉讓人，原告並已支付包括另3筆買賣標的價金共新臺幣（下同）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間已依約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後鴻禧公司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然遭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桃園分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詎訴外人鄭中平竟於100年7月18日以台北信維郵局第4202號存證信函稱其為系爭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請求原告及笠復公司配合土地鑑界云云，嗣經原告查詢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後發現，系爭土地已於100年4月7日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移轉予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再於100年7月11日自不得承受耕地之鴻禧公司移轉予鄭中平。原告遂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原告勝訴，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下稱系爭前案）。

　㈢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權利人，惟原告迄今尚未取得被告就系爭土地核發原告之產權移轉證明書，致原告擬以系爭土地權利人之身分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均窒礙難行。為使系爭土地之名義上及實質上之權利均同歸原告所有、且為利原告辦理該土地相關事宜（包括辦理大溪球場變更籌設申請），及被告原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權利人鴻禧公司，已無財產且業經本院於106年5月17日裁定破產程序終結、其法人格消滅並已為破產登記，已無可能辦理土地變更編定及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爰類推適用讓售作業程序第30條第2項及第31條第2項規定及依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係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以原告為受讓人，鴻禧公司為讓與人，訂立系爭讓與契約，斯時被告已履行交付產權移轉證明書予鴻禧公司之債務，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自得以此對抗原告。縱認原告得基於與鴻禧公司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核發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然鴻禧公司前於93年7月27日請求被告就系爭土地變更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經被告拒絕後，並未於6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而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被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251至253頁）：

　㈠系爭土地前奉行政院86年5月19日院台財產二第00000000號函准予依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54條第3項規定，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

　㈡原告於93年1月9日與鴻禧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其中第一條大溪球場土地權利之移轉（二）約定：1鴻禧公司同意將如附件三所示之以鴻禧公司名義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購，並已繳清全數申購價金，因法令限制，致目前所有權仍登記於國有財產局名下之土地四筆之使用權（按：含系爭土地），移轉予原告或其指定人。2前款土地鴻禧公司於所有權請求權有效期間內若有地目變更或發生其他得以鴻禧公司名義登記所有權之情事時，鴻禧公司應立即辦理所有權登記，並於登記鴻禧公司完畢後，鴻禧公司應無條件立即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或其指定人。

　㈢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署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予原告，原告並已支付4筆土地（含系爭土地）之買賣價金合計925萬元，且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0日將系爭土地點交原告使用。

　㈣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亦即鴻禧公司為私法人，故不得承受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復無從將系爭土地辦理移轉登記予原告。

　㈤鴻禧公司於93年11月19日經法院宣告破產，97年11月10日經法院裁定選任李玉海律師為破產管理人。鄭中平則為鴻禧公司破產事件之監查人。

　㈥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李玉海律師於99年9月24日以遺失系爭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申請補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29條規定，以99年10月6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900082220號准予補發系爭土地之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

　㈦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由被告移轉予鴻禧公司，鴻禧公司則於100年7月11日移轉予鄭中平。原告於102年7月17日提起請求確認被告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鄭中平對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及鴻禧公司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應塗銷，經桃園地院以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確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與鴻禧公司間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無效。確認鄭中平對上前項所列土地之所有權不存在。鄭中平就第一項所列土地於100年7月11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李玉海律師即鴻禧公司破產管理人就第一項列所列土地於100年4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鄭中平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於104年7月20日確定（即系爭前案）。

　㈧系爭前案判決理由認定：系爭權利讓與契約書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之請求權轉讓原告，且此權利讓與已觀念通知被告，應已對於被告生效，故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具有移轉所有權之債務無訛。

　㈨被告曾執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參加訴訟（見桃園地院103年度簡抗字第9號裁定）。

　㈩鴻禧公司於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所列公司狀況為破產程序終結（終止）（106年05月19日北院隆執破民戊18字第1069000153號）。

　針對原告之「大溪高爾夫球場變更籌設申請書圖」一案，桃園市政府於111年3月17日以府體綜字第1110066724號函記載：查本案土地涉及系爭土地，其管理者為被告，請檢附該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文件。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第17條，申購之國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耕地者，要審查申購人是否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見本院卷㈠第25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鴻禧公司於93年7月27日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於法無據，礙難辦理，說明為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見本院卷㈠第49頁）；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判決認定：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屬農業發展條例所規定之耕地，依上開規定，自不得由私法人之鴻禧公司承受，是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於100年4月7日所辦理之第1次移轉登記予鴻禧公司之物權行為因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核非無據（見本院卷㈠第79至80頁）。系爭土地為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雖系爭土地前經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惟鴻禧公司再度移轉原告，並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則為被告函覆於法無據（見本院卷㈠第49頁），可見鴻禧公司是否可將系爭土地再移轉他人並變更土地承買人，尚有疑義。

　㈡縱原告受讓鴻禧公司與被告間承購契約，原告得依約向被告為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2頁），惟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5條、第128條、第130條、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前於86年5月19日專案讓售與鴻禧公司，被告於鴻禧公司繳清價款後即於87年9月7日給付鴻禧公司系爭土地之產權移轉證明書，原告於93年7月20日與鴻禧公司簽約，約定鴻禧公司將對於被告基於承購契約所生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系爭土地使用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對系爭土地之移轉所有權請求權等）讓與原告（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雖鴻禧公司委由訴外人蕭輔國於93年7月27日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灣北區辦事處桃園分處（現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以93年8月4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0930007580號函覆稱「陳請變更系爭土地承買人名義為原告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相關文件一案於法無據，礙難辦理」、「系爭土地使用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依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係屬耕地，不得移轉登記予公司法人」，並副本鴻禧公司、原告（見本院卷㈠第49頁），縱認此為原告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經被告拒絕後，原告未於6個月內對被告提起訴訟，請求權時效視為不中斷，復依卷內資料不足認原告有其他請求被告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文件之行為或原告依法不能行使請求權之情形，原告遲至112年7月2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見本院卷㈠第7頁），顯已逾15年之請求權時效，被告為時效抗辯，得拒絕給付。

　㈢又按消滅時效，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固因承認而中斷，然此所謂承認，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而言。承認雖不以明示為限，但總須依義務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有承認之意思者，始足當之。又時效中斷，限於當事人、繼承人、受讓人之間始有效力（民法第138條），故時效之中斷僅具有相對之效力（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被告就桃園地院103年度司執字第19914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通知原告、笠復公司參加訴訟，為承認而中斷時效等詞（見本院卷㈡第36頁），並提出103年5月7日民事第三人異議之訴起訴狀為證（見本院卷㈠第161至163頁），被告抗辯：系爭前案於103年3月21日經一審判決系爭土地塗銷鄭中平、鴻禧公司之所有權登記，回復國有，被告在得知潘東發就系爭土地聲請強制執行後，為避免系爭土地遭潘東慶執行拍賣，被告對系爭土地將有無法回復之危險，故於103年5月7日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同時慮及系爭前案訴訟尚未確定，原告與笠復公司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才會請求法院通知原告與笠復公司參加訴訟，並無直接向原告明示或默示表示承認「被告對於原告就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之債務」之情事等語（見本院卷㈡第55頁）。觀之該書狀係被告於系爭前案確定前，向桃園地院提出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載明「損害原告及對系爭土地『可能』有財產上權益之第三人原告及笠復公司」、「原告與笠復公司依桃園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159號民事判決因與鴻禧公司及鄭中平對系爭土地有足以變動其所有權歸屬之法律關係，故對被告提起之第三人異議之訴訟勝敗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存在，實有參加訴訟之必要」，是被告所辯尚非無據，故認被告並無向原告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以表示承認，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應就系爭土地核發記載原告為權利人之產權移轉證明書予原告，經被告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而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故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郭思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謝達人



